
附件2

申请新设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点）

申报表

	申报单位：
	                                

	申请新设流动站

的专业学位类别：
	                            

	
	

	申报单位博士后
工作管理部门：
	                            

	所属地区或部门
 （推荐单位） ：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填  表  说  明

一、申请新设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业范围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学科专业目录》）中工学、农学学科门类中可授予博士专业学位的12个专业学位类别。
二、申请基本条件：

（一）具有相应专业学位类别的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并已有在读博士生。

（二）申报单位已设立至少一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并已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三）具有一定数量的在工程技术领域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同时应选聘一批企业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博士后合作导师，建立校企双合作导师队伍。

（四）在相关工程技术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攻关能力与工程实践研究基础，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近５年内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企业横向合作项目等。

（五）与相关领域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重点企业已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能够联合招收培养工程博士后研究人员。

（六）申报单位与联合培养企业具有必需的科研条件、良好的技术研发平台和充足的科研经费，博士后研究项目具有技术创新性和工程实践价值，并能够共同制定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侧重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成果的工程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考核评价方案。

（七）能为工程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在站期间薪酬水平不低于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Ｃ档标准。

（八）工程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须在联合培养企业开展不少于一年的研究工作。

（九）每个设站单位限申报一个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三、填写本表前应认真阅读文件正文。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字迹清楚，统计数字准确无误，有据可查，无内容可填写“没有”，不可留空。表内栏目填写不下时，可少量附页，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装订整齐。每份申请材料（含附件）原则上不得超过50页。
4、 本表一式2份（军队系统和申报材料涉密的单位一式9份），由推荐单位汇总后报送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1.申请设立的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名称（须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工学、农学学科门类可授予博士专业学位的12个专业学位类别之一）

	

	2.博士学位授权点情况（学科门类与专业学位类别名称须与教育部公布或批复文件一致）

	学科门类
	专业学位类别
	批准时间

	
	
	

	3.申报专业招收博士生情况

	招收博士生起止年份
	
	招收人数
	
	在读人数
	

	4.申报单位已设立的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情况

	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名称
	批准时间
	已招收博士后人数

	
	
	


	
	
	

	
	
	

	5.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及主要学术带头人情况

	申报专业现有博士生导师　人，其中，35岁以下　人，36至45岁　人，46至55岁　人，56至60岁　人，61岁以上　人；院士　人； 正高级职称　人；副高级职称　人；中级职称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人。

注：须填写本单位实际在编或全职在岗人数，外单位兼职人员不计入。

	姓　名
	年龄
	所从事工程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职务及岗位
	最高学历
	培养博士研究生

	
	
	
	
	
	毕业
人数
	在读

人数

	
	
	
	
	
	
	

	
	
	
	
	
	
	

	
	
	
	
	
	
	

	
	
	
	
	
	
	

	
	
	
	
	
	
	

	
	
	
	
	
	
	

	
	
	
	
	
	
	

	
	
	
	
	
	
	

	
	
	
	
	
	
	

	
	
	
	
	
	
	

	
	
	
	
	
	
	

	
	
	
	
	
	
	

	
	
	
	
	
	
	

	
	
	
	
	
	
	

	
	
	
	
	
	
	

	
	
	
	
	
	
	

	
	
	
	
	
	
	

	
	
	
	
	
	
	

	
	
	
	
	
	
	

	
	
	
	
	
	
	

	
	
	
	
	
	
	

	
	
	
	
	
	
	

	6.申报专业选聘企业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情况

	选聘企业人员担任博士生导师　人，其中，院士　人；正高级职称　人；副高级职称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人。

	姓名
	年龄
	所从事工程技术领域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及岗位
	最高学历
	培养博士研究生

	
	
	
	
	
	
	毕业
人数
	在读

人数

	
	
	
	
	
	
	
	

	
	
	
	
	
	
	
	

	
	
	
	
	
	
	
	

	
	
	
	
	
	
	
	

	
	
	
	
	
	
	
	

	
	
	
	
	
	
	
	

	
	
	
	
	
	
	
	

	
	
	
	
	
	
	
	

	
	
	
	
	
	
	
	

	
	
	
	
	
	
	
	

	7.工程技术领域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情况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8.近五年（2021.01～2025.12）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企业横向合作项目等情况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起止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姓名及专业技术职务

	
	
	
	
	

	
	
	
	
	

	
	
	
	
	

	
	
	
	
	

	
	
	
	
	

	
	
	
	
	

	
	
	
	
	

	
	
	
	
	

	9.近五年（2021.01～2025.12）获部（省）级以上科研奖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发表论文和技术成果转化情况（填写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限10项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专利、发表论文或专著、成果转化完成单位和负责人
	a.获奖名称、等级、授予单位、获奖日期

b.论文或专著名称、发表刊物／出版机构、检索种类（分区）、发表日期等

c.授权发明专利名称、编号、授权时间等

d.成果转化项目名称、落地形式、经济效益、应用规模等

	
	
	
	

	
	
	
	

	
	
	
	

	
	
	
	

	
	
	
	

	
	
	
	

	
	
	
	

	
	
	
	

	
	
	
	

	
	
	
	

	10.与相关工程技术领域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重点企业合作情况

	合作企业名称
	合作企业类型
	开展合作时间
	合作项目具体情况

（项目简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攻关或工程实践情况）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已开展

　　　年　月－　　　年　月

计划开展

　　　年　月－　　　年　月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已开展

　　　年　月－　　　年　月

计划开展

　　　年　月－　　　年　月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已开展

　　　年　月－　　　年　月

计划开展

　　　年　月－　　　年　月
	

	11.申报单位与联合培养企业可供博士后研究人员使用的科研条件、技术研发平台和科研经费情况

	实验室／研发平台名称
	占地面积

（ｍ2）
	设备投资

（万元）
	近三年实际获得并计入财务账目的科研或研发经费（万元）

	
	
	
	2023
	2024
	2025

	
	
	
	
	
	

	
	
	
	
	
	

	
	
	
	
	
	

	
	
	
	
	
	

	
	
	
	
	
	

	12.博士后招收计划

	拟开展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名称
	经费投入

（万元）
	所属工程技术领域

及研究内容
	培养目标

（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等考核评价指标）
	培养年限及在企工作时长

	
	
	
	
	　　　年

（其中，在企工作

　　　年）

	
	
	
	
	　　　年

（其中，在企工作

　　　年）

	
	
	
	
	　　　年

（其中，在企工作

　　　年）

	未来三年博士后招收

计划
	年份
	拟招收人数
	工程技术研究领域

	
	
	
	

	
	
	
	

	
	
	
	

	可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的住房、日常经费、研究经费及其他保障情况
	薪酬待遇
	       万元/年 至        万元/年

	
	人均科研经费
	       万元/年 至        万元/年

	
	住房条件
	( 提供可租住的公寓

( 提供货币化住房（租房）补贴

( 其他                                
（请具体说明）

	
	其他待遇及保障情况
	

	13.申报意见简述（此项不另加附页）：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4.申报单位博士后工作管理部门所属地区或部门（推荐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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